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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７０％

时，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研环境”、“发行人”或“公司”）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

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

次数合并计算。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主持了

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２６８７

末“

５

”位数

３９８２０

、

５９８２０

、

７９８２０

、

９９８２０

、

１９８２０

、

５２１７９

、

７７１７９

、

０２１７９

、

２７１７９

末“

６

”位数

９７２６８５

、

４７２６８５

末“

７

”位数

７４３２３１７

、

９４３２３１７

、

１４３２３１７

、

３４３２３１７

、

５４３２３１７

、

８５８２５４４

、

１０８２５４４

、

３５８２５４４

、

６０８２５４４

末“

８

”位数

５７４１３６３８

、

０７４１３６３８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

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２３

，

７０１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清研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

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研环境”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２

，

７０１．００

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

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５４３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担

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７０１．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１９．０９

元

／

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

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

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

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本次发行初始战

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４０５．１５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２１９．５１８０

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８．１３％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１８５．６３２０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９２．７３２０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２．２４％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６８８．７５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７．７６％

。 根据

《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９１９．０３９２７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

的整数倍，即

４９６．３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９６．４３２０

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２．２４％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８５．０５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

４７．７６％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９２９１０９９７％

，有效申购倍

数为

５

，

１８３．７３７６５

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

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

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

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

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

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

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

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

配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４

、 提供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

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

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

购。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

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

份数量为

２１９．５１８０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８．１３％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１９．５１８０

万股，约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８．１３％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１８５．６３２０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

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Ｔ－１

日）公告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和《北京市竞天公诚律

师事务所关于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

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６

日（

Ｔ－４

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根据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限（月）

１

中信建投清研环境

１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９３５

，

４６３ １７

，

８５７

，

９８８．６７ １２

２

中信建投清研环境

２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２５９

，

７１７ ２４

，

０４７

，

９９７．５３ １２

合计

２

，

１９５

，

１８０ ４１

，

９０５

，

９８６．２０ －

注

１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注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Ｔ＋４

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战略投资者缴款

原路径退回。

（三）战略配售股份回拨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４０５．１５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１９．５１８０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１３％

。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

售股数的差额

１８５．６３２０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四）限售期安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承诺本次获配股

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战略

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

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２１

〕

２１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 （

２０２１

年修订）》（深证上 〔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

２０２０

年修

订）》（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

〕

２１３

号）、《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

理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

﹞

２１２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

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

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全部有效报价投资者及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中，

２３９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５

，

１３７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３

，

８６４

，

０３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

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

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量

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１

，

６３０

，

５００ ４２．２０％ ９

，

２０５

，

１８５ ７１．００％ ０．０５６４５６２１％

Ｂ

类投资者

１８

，

９５０ ０．４９％ ３６

，

２８９ ０．２８％ ０．０１９１４９８７％

Ｃ

类投资者

２

，

２１４

，

５８０ ５７．３１％ ３

，

７２２

，

８４６ ２８．７２％ ０．０１６８１０６２％

总计

３

，

８６４

，

０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

，

９６４

，

３２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其中，余股

１

，

０４０

股按照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全国社保

基金六零二组合”。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２

号凯恒中心

Ｂ

座

１０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７

、

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４２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特别提示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药康生物” 、“发行人” 或 “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

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542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华泰联合证券”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或 “主承销

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5,000.00万股。 初始战

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7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

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为5,022,172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0.04%，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

额2,477,828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36,477,828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1.10%；网上发行数量为8,500,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8.9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共44,977,828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22.53元/股。

根据《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江苏集萃药康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

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3,762.91倍，超过100倍，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

4,498,0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1,979,828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1.1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2,998,000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8.90%。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063817%。

本次发行缴款环节的重点事项，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2022年4月14日（T+2日）16: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

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

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本次发行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

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

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4月14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

品（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

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

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

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前述配售对

象账户将在2022年4月15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

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

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

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

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

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

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

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4月13日（T+1日）上午

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进行药康生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

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深圳市

罗湖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2537，5037，7537，0037

末“6”位数 000666，200666，400666，600666，800666，539514

末“7”位数 3675264，8675264，4318831

末“8”位数 54649756，60873760，31776219，43757214，17476033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药康生物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25,966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药康生物A股

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2021年修订）》（上证发〔2021〕76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号）《注册

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

引》（中证协发〔2021〕212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

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

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2年4月12日（T日） 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

告》披露的230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5,582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

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6,751,36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万股)

占有效申购数量的比

例

配售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

例

A类投资者 3,193,460 47.30% 22,673,584 70.90% 0.07100000%

B类投资者 46,240 0.68% 175,928 0.55% 0.03805061%

C类投资者 3,511,660 52.01% 9,130,316 28.55% 0.02600000%

合计 6,751,360 100.00% 31,979,828 100.00% -

注1：上表中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未考虑余股调整后对初始配售比例的影响。

注2：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18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

均衡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

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4月15日（T+3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

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2年

4月18日（T+4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

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四、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22.53元

/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112,650.00万元。

依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本次发行规模10亿元以上、不足20亿元，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比例为

4%，但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6,000万元，本次获配股数2,000,000股，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

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4月18日（T+4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

回。

华泰集萃药康翔鹰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合计6,843.00万元，共获配3,022,172股，获配金额为68,089,535.16

元，对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为340,447.68元。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认购资

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4月18日（T+4日）

之前依据华泰集萃药康翔鹰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缴款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投资者全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

（元,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限售期限

（月）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0 45,060,000.00 - 24

华泰集萃药康翔鹰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3,022,172 68,089,535.16 340,447.68 12

合计 5,022,172 113,149,535.16 340,447.68 -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966571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8号保利广场E座

发行人：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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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4月1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东社区68区安通达工业厂区4栋3层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6,659,51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6,659,51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1.868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1.868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秦轲先生主持；

2、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3、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除董事习友宝先、莫少霞女士、李磊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其他

均现场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均现场出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刘厚军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6,659,5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6,659,5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6,659,5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6,659,5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6,659,5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和监事2021年度薪酬发放情况及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1,5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6,659,5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6,659,5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

润分配及方案的议案

651,5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和

监事2021年度薪酬发

放情况及2022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651,5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651,5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以上议案均属于普通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5、议案6、议案7均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6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秦轲、邵海涛、赵亚锋、深圳市鼎力向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

圳市众力扛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博时同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蒋鹏、刘清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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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3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刊登了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方式：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4月13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4月13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4月13日的交易

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4月1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深圳市龙华区观澜高新技术产业园英飞拓厂房一

楼多功能厅）

（五）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1人（出席股东JHL� INFINITE� LLC持

有公司股份数为196,453,123股，其中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0,694,233股），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为570,875,95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2186%， 其中中小投资者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

股东）1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1,369,4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1%。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名（出席股东JHL� INFINITE� LLC持有公

司股份数为196,453,123股， 其中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0,694,233股）， 代表股份569,

523,6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090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名，代表股份1,352,311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284%。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15人，代表股份1,369,45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1%。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刘肇怀先生主持，公司董事（因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部分

董事以远程通讯方式出席）、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

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

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关于2022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70,616,5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546%，反对258,8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53%，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10,0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1.0578%；反对258,8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8.8984%；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8%。

2．《关于2022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70,616,5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546%，反对258,8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53%，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10,0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1.0578%；反对258,8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8.8984%；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森林律师、金川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

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

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二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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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企业会计准则》及本集团相关

会计政策的规定，在编制2021年度公司财务报表的过程中，为了真实、准确的反映本集团

的资产与财务状况，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2021年度各类应收款项、存货、长期资产等资产

进行了减值测试， 并根据减值测试结果对其中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相应计提了减值准备，

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本集团2021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项目主要为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长期

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合计人民币359,968,444.53元，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度计提额

一、信用减值损失

其中：应收账款减值 71,850,400.54

其他应收款减值 30,108,038.67

二、资产减值损失

其中：存货减值 34,918,381.16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 223,091,624.16

合计 359,968,444.53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一）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

1、会计政策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本集团以预期信用损失

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

务工具投资、合同资产进行减值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对于不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以及合同资产，本集团运用简化计量方法，按照相

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除上述采用简化计量方法以外的金融资产，本集团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评估其信用风

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经显著增加，如果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未显著增加，处于第一阶

段，本集团按照相当于未来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并按照账面余额

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 如果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但尚未发生信用减值

的，处于第二阶段，本集团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并

按照账面余额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如果初始确认后发生信用减值的，处于第三阶段，

本集团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并按照摊余成本和实

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 对于资产负债表日只具有较低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本集团假设其

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未显著增加。

本集团基于单项和组合评估金融工具的预期信用损失。本集团考虑了不同客户的信用

风险特征，以逾期账龄组合为基础评估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金融工具的预期信用损失。

当本集团不再合理预期能够全部或部分收回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时，本集团直接减

记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余额。

2、计提金额

本集团2021年度确认了人民币71,850,400.54元（2020年：人民币10,589,184.09元）

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和人民币30,108,038.67元（2020年：人民币4,604,636.99元）的其

他应收款减值损失。 减值损失的计提，是基于单项和组合评估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预

期信用损失，考虑了不同客户当期的信用风险变化及特征，主要以逾期账龄组合为基础评

估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的预期信用损失。

（二）存货

1、会计政策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的规定，本集团于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

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对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

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时，原材料按类别计提，产成品

按单个项目计提。 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

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计提金额

本集团2021年度确认了人民币34,918,381.16元（2020年：人民币55,878,660.08元）

的存货跌价损失，主要是由于若干批次制剂在本年度内超过有效期，及若干批次胰酶原料

药因当期市场价格降低导致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

（三）长期股权投资

1、会计政策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规定，本集团于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否

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存在减值迹象的，本集团将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

可收回金额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

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本集团以单项资产为基础估计其可收回金额；难以对单项资产

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资产

组的认定，以资产组产生的主要现金流入是否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的现金流入为依

据。

当资产或者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时，本集团将其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

回金额，减记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2、计提金额

本集团2021年度确认了人民币223,091,624.16元（2020年：无）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值

损失，是由于联营公司Resverlogix� Corp.市值降低并在本年度受资本市场影响融资情况

不佳，及深圳市亚太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在本年度经营遇到困难而产生减值迹象，对持有的

Resverlogix� Corp.股权投资计提了减值准备人民币186,138,946.40元（2020年：无），对

持有的深圳市亚太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股权投资计提了减值准备人民币36,952,677.76元

（2020年：无）。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本集团的影响

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合计影响本集团2021年度税前利润人民币359,968,444.53

元。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371

证券简称：北方华创 公告编号：

2022-015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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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1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

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9,683,478,119.38 6,056,043,031.20 59.90%

营业利润 1,236,384,914.40 669,164,997.46 84.77%

利润总额 1,252,555,292.75 684,176,777.47 8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7,409,991.25 536,930,435.37 100.6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806,719,757.21 197,025,637.18 309.45%

基本每股收益 2.1478 1.0935 96.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94% 8.51% 3.4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1,054,473,364.61 17,518,033,652.78 77.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6,897,559,553.30 6,780,875,585.98 149.19%

股 本 525,726,874.00 496,462,525.00 5.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2.14 13.66 135.29%

注：上表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及财务情况

2021年，公司电子工艺装备和电子元器件业务依然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通过加快技术创新，集聚

发展资源，紧抓市场机遇，有效防控风险，公司各项经营工作顺利进行，经营业绩实现持续增长。

公司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968,347.81万元，同比增长59.90%；营业利润123,638.49万元，同比增

长84.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7,741.00万元，同比增长100.66%。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公司总资产3,105,447.34万元， 同比增长77.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689,755.96万

元，同比增长149.19%。

2.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说明。

（1）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销售订单、生产规模较上期增加。

（2）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及基本每股收益指标同比增长的主要

原因是在收入增长的同时，成本及费用得到有效的控制。

（3）总资产比上年同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货币资金增加，同时公司因

订单增长存货增加。

（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非公开发行股票使得股本和资本公积增

加，同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

（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非公开发行股票使得股本和资本公积增

加，同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22年1月17日披露的公司《2021年度业绩预告》中数据不存在

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与会计师初步沟通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21年年度报告中详

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总裁、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

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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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2022年3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扭亏为盈√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

199,279.55万元–227,748.05万元

142,342.53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19,685.22万元–21,872.47万元

盈利：7,290.82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70%�-�2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盈利：14,820.35万元–16,109.08万元

盈利：3,221.82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60%�-�400%

基本每股收益 0.3744元/股–0.4160元/股 盈利：0.1469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相比去年同期，因主营业务下游市场需求旺盛，公司电子工艺装备及电子元器件业务持续增长，使

得公司营业收入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实现同比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核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数据

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4日


